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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汽技研字[2008]78 号 

 

关于召开国家标准 GB 7258-2004《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第 3号修改单宣贯会的紧急通知 
 
各有关单位： 

GB 7258-2004《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 3号修改单经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于 2008 年 8 月 20 日批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 3号修改单对货车和挂车粘贴反光标识、安装侧后部防护装置的车

型范围、设置式样和要求、在用车实施时间等做了明确规定，是加强货车

和挂车安全防护性能的重要技术依据，为贯彻该标准修改单，公安部交通

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加强机动车车身反光标识粘贴等工作的通知》（公交

管[2008]190 号），部署了相关内容，并将于 9月 10 日起在新车注册登记

环节核查第 3号修改单涉及的内容。 

为便于相关企业做好准备工作，受有关部门的委托，中国汽车技术研

究中心会同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将在湖北武汉联合召开标准修改

单宣贯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会议时间 

2008 年 9 月 8 日，9月 7日报到 

二、 会议地点 

创意宾馆贵宾楼，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工农兵路 38 号（地图见附件二） 

三、 会议主要内容 

1、传达公安车辆管理实施第 3号修改单的相关精神 

2、对第 3号修改单讲解及答疑 

3、第 3号修改单在《公告》管理中的检验、实施 

4、强制性标准《货车及挂车车身反光标识》（报批稿）介绍 

四、 参会对象 

货车（含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挂车、专用车等货运车辆生产企业 

五、 会 议 费 



 

 

800 元/人，会议期间食宿自理，会议无补助 

为方便会议安排，请于 2008 年 9 月 5 日前将回执（附件一）反馈中

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六、 会议联系人 

1、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王学平，欧阳涛 

电  话：022-84773092，84771511        

传  真：022-24375353 

地  址：天津市 59 号信箱标准所    邮  编：300162 

E-mail：xueping_1@163.com，ouyangtao@catarc.ac.cn  

2、创意宾馆：何娅君 

电  话：13986221235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二○○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二○○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 

回 执 
 

单位名称  部  门  

发票抬头  性  别  

参会人员  手  机  

住宿要求 贵宾楼   单住（268 元）□  合住□    抵达日期  

 

附件二                            

宾馆地图 


